渌口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参与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落实。负责组织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宣传、培训，收集整理涉及各类市场主体在办理各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并提出建议对策；
（2）参与涉及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的协调事务工作。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3）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涉企政策法规进行解读和业务培训并开展政策法规执行效果第三方评估；
（4）承担国家、省、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评价的事务性工作。参与拟订全区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体系，参与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工作。
2．机构情况。
我单位设2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营商环境服务股。2022年较上年核减2个内设机构，变动的原因在于我单位的主要工作职能调整。
3、人员情况。
我单位年初在职人员12人，全年调出人员7人，调入人员2人，年末在职人员7人。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2022年3月后，我单位的主要工作职能调整，由“招商引资”职能调整为“优化营商环境”职能，三定文件规定2022年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职能人员由12人调整为7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支出决算224.18万元，较上年支出决算541.96万元，同比下降58.64%。其中人员经费支出决算103.91万元，较上年141.68万元同比下降26.66%；公用经费支出决算120.27万元，较上年400.28万元同比下降69.95%。
变动的原因在于我单位的主要工作职能调整，不在承担招商引资职能，机构和人员相应减少，人员经费和业务性支出下降。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顺利完成，本部门整体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22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4.1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实际完成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22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4.1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部门整体按进度支出，各项考核指标如期完成，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完成较好。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2022年，渌口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来抓，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着力打造营商服务高地，在营商环境、人才保障、用地保障、资金保障、电力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我区市场主体和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参与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落实。牵头组织专题会议，广泛征求各相关职能任务牵头单位及责任单位意见，制定了《渌口区2022年“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实施方案》。出台《株洲市渌口区培育制造名城打造“三个高地”奖励实施办法》、《渌口区贯彻落实<株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意见>责任清单》、《株洲市渌口区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实施办法》等文件。
参与涉及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的协调事务工作。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向市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上报《关于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费支付情况的汇报》《关于丰裕家具贸易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情况汇报》等材料。
承担国家、省、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评价的事务性工作。统筹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组织相关牵头部门完成省营商环境评价的数据样本报送和问卷填录，2022年营商环境评价考核列全市五城区第一。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办公经费预算目标是26.1万元，实际支出是120.27万元。主要是增加原国资局三供一业维修费31.36万，商粮局付招商引资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经费61.04万，招商引资工作考核奖2万。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在资金管理上要运用信息化技术，把单位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强化财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2022年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3年绩效评价中，促进我单位明年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2022年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开。
